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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    

發稿日期：100 年 12 月 16 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檢察司 

連 絡 人：簡美慧 

連絡電話：02-23146871 轉 2310     編號：00－109   

 

就報載就報載就報載就報載「「「「虐童致死虐童致死虐童致死虐童致死，，，，法務部擬最高判無期法務部擬最高判無期法務部擬最高判無期法務部擬最高判無期」」」」，，，， 

外界質疑對幼童保護不足外界質疑對幼童保護不足外界質疑對幼童保護不足外界質疑對幼童保護不足乙事乙事乙事乙事，，，，法務部提出說明法務部提出說明法務部提出說明法務部提出說明 

一、法務部研擬修正刑法第 286 條之目的，在於貫徹及周延保護幼童少年身

心之健全發展 

幼童為國家未來之主人，若施以凌虐或以他法妨害其發育者，危害茲深。

是以，刑法第二編分則第 23 章傷害罪章，特別規範第 286 條妨害幼童自

然發育罪，以資保護。惟該罪以造成妨害被害人身體自然發育之結果為要

件，證明不易，且對於傷害幼童少年精神健康之凌虐行為，亦不在本罪規

範之範圍，對於幼童少年之保護確有疏漏不足之處。為落實對於幼童少年

身心健全之保護，本部參考外國立法例及考量我國刑法各罪刑度之衡平，

且徵詢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意見後，認為有修改本罪構成要件、提高刑

度及增訂加重結果犯規定之必要，以期周延。 

二、擬增訂加重結果犯之刑度係通盤考量刑法分則殺人罪章及傷害罪章之刑

度，俾符合罪責相當性原則 

刑法第 271 條殺人罪之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就

凌虐幼童少年致死之加重結果犯，因行為人主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之犯

意，是以，法定刑應與故意殺人之情形有所區隔，以符合罪責相當性原則。

故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委員均認為增訂加重結果犯之最重本刑以無期

徒刑為宜。 

三、若行為人主觀上有殺害被害人之犯意，仍應依殺人罪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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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對於幼童少年有凌虐行為，且造成幼童少年死亡之結果，如能證明

行為人主觀上有使被害人死亡之故意，或對於被害死亡之結果能預見其發

生且不違背其本意時，則應論以刑法第 271 條殺人罪，最重可處死刑。是

以，並無外界批評「殺死大人會被判死刑，但殺死孩子頂多判無期」「孩

子的命和大人的命不相等」之情形。擬增訂之加重結果犯僅限於行為人無

造成幼童少年死亡之故意時，始適用之。是以，具體個案中應適用刑法第

271 條或增訂之 286 條加重結果犯，須依相關卷證資料判斷行為人有無致

被害人於死之故意。 

四、法務部對於刑法之修正嚴謹而審慎 

刑法係規範國家刑罰權之根本大法，涉及人民生命、身體、自由、名譽及

財產等法益之保護，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及效果。法務部身為刑法法規

主管機關，為求慎重，組成刑法研究修正小組進行討論，以期廣納審、檢、

辯、學及相關機關之意見，通盤考量而為整體之檢討，使刑法之修正符合

社會脈動及國民法感情。 


